
1 中建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函件

財務摘要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4,430 —

經營溢利／（虧損） 2,310 (7,850)

股東應佔純利／（虧損淨額） 1,647 (10,029)

主席函件

本人欣然宣佈中建科技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54,430,000港元

及經營溢利2,310,000港元。本集團取得之理想業績，主要來自電子實業

有限公司（「電子實業」）經營之電訊產品（包括充電器及變壓器）業務。電子

實業乃根據集團重組（「集團重組」），由本集團向其最終控股公司中建電訊

集團有限公司（「中建電訊」）所購入，該集團重組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

日完成。經集團重組後，原由浩宇科技有限公司（「浩宇科技」）（本集團前

控股公司，其名稱及後改為中建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中建科技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浩宇科技集團」）所欠之絕大部份未履約債務已獲全面解

除，所有以前虧損及負債纍纍之浩宇科技集團的附屬公司亦已脫離本集

團。有關集團重組之其他詳情載於浩宇科技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刊

發之通函內。

期內，電訊產品業務錄得經營溢利2,310,000港元，而由於本集團收購

ESH集團（定義及說明見下文）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才完成，故該溢利

並未反映ESH集團之貢獻。該經營溢利2,310,000港元扣除期內支付之融

資成本663,000港元後，回顧期間之股東應佔純利為1,647,000港元。前

期7,850,000港元之經營虧損及10,029,000港元之股東應佔虧損淨額乃由

前任管理層及當時之接管人於集團重組前管理時所錄得的，而當時浩宇科

技集團之生產則暫停，以待集團重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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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函件（續）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

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主業務仍然是透過其全資

附屬公司電子實業經營之製造及開發電訊產品（包括充電器及變壓器）業

務。電子實業已擁有一定之客戶基礎，為本集團帶來了穩定之收入及現金

流量。

配合本集團通過收購及合作進行擴展之企業策略，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

月再向中建電訊收購了Empire Success Holdings Limited（「ESH」）之全

部權益。ESH及其附屬公司（統稱「ESH集團」）主要從事以原設計製造及原

設備製造方式設計、製造及銷售家用電訊產品業務。該集團生產多種高科

技電訊產品，包括2.4 GHz、900 MHz及5.8 GHz之室內無線電話及無線

電對講機。

有關收購ESH集團之其他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一日刊發

之通函內。

展望

自本集團從二零零二年被接管中復原後，新管理層致力擴展及鞏固本集團

之業務。ESH集團為其中一家全球最大之室內無線電話生產商，並且是多

個著名品牌，包括通用電氣、Alcatel及其他品牌之主要供應商。ESH集團

在室內無線電話之研發上享有領先優勢，在本身之市場擁有強大採購能

力，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設有先進生產設施。收購ESH集

團大大擴充了本集團之資產及盈利基礎。由於收購ESH集團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完成，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並未

反映ESH集團之貢獻。因ESH集團有龐大增長潛力，我們極有信心，本集

團未來之業績將會大幅改善。

主席

麥紹棠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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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財務回顧

本期與前期之比較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表反映包括電子實業及

集團重組後之資產及負債，但不包括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完成收購之

ESH集團之資產及負債。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表包

括電子實業及ESH集團兩者之資產及負債，因此，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項目有重大變動。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損益表主要來自電子實業之業績

（不包括ESH集團），而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損益表，

則反映集團重組前及現任管理層接管本集團前，乃由本集團前任管理層及

當時之接管人管理時所錄得之虧損。鑑於集團重組，比較本期及前期之盈

虧項目並無重大價值或意義。

表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為54,43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主要來自於二零零二年五

月根據集團重組而收購之電子實業之經營業務所得。於回顧期間，本集團

錄得股東應佔純利1,64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虧損淨額為10,029,000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日前，浩宇科技集團被接管，因此，浩宇科技集團

暫停生產以待集團重組完成，於去年同期並無營業額。前期錄得之股東應

佔虧損淨額為10,029,000港元，乃由前任管理層及當時之接管人於集團重

組前管理時所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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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重大附屬公司之收購

根據與中建電訊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五日簽訂之有條件協議，本公司同意

再向中建電訊收購ESH及其附屬公司之全部權益，包括轉讓股東貸款予本

公司，代價為768,000,000港元，以發行本公司可換股票據方式支付。

ESH集團主要從事以原設計製造及原設備製造方式設計、製造及銷售電訊

產品（包括室內無線電話及無線電對講機）業務。收購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

十日完成，其他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一日刊發之通函中。

由於收購ESH集團已擴充本集團之資產基礎、拓闊收入來源及加強盈利能

力，在完成收購後，本集團整體上會有理想表現。

按業務分析

電訊產品及原部件之製造及開發業務繼續為本集團之主要收入來源，佔本

集團期內營業總額超過99%。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訊

產品（包括透過電子實業經營之充電器及變壓器）業務帶來經營溢利

4,65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公司及其

他項目錄得經營虧損2,594,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經營虧損為7,850,000港元），主要來自期內之總辦事處經費及重組開

支。

按地域分析

中國（包括香港）為本集團之主要市場，佔期內營業總額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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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流動資金、資金來源及資本結構

由於ESH集團被綜合計算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表

內，本集團之現金結餘大幅增加至282,77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7,976,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流

動資產973,867,000港元除以流動負債879,745,000港元之比率）為111%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1%），顯示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

於本期間結算日，本公司發行之未贖回可換股票據數額為831,000,000港

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000,000港元），包括：

(i) 中建科技公司（本集團前控股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日向中建電

訊發行之45,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到期之零息票可換股票據，

其後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四日以本公司之可換股票據取代，換股價為

每股股份0.01港元；

(ii) 中建科技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九日透過一名配售代理向一名獨立

承配人發行，於二零零四年到期，年利率5厘之可換股票據餘額

8,000,000港元，其後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四日以本公司之可換股票

據取代，換股價為每股股份0.01港元；

(iii)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四日透過一名配售代理向若干名獨立承配人發

行，於二零零五年到期，年利率2厘之可換股票據餘額10,000,000港

元，換股價為每股股份0.01港元；及

(iv)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向中建電訊發行，於二零零八年到期，按最

優惠借貸利率加2厘計年息之可換股票據768,000,000港元，換股價

為每股股份0.014港元。

可換股票據之其他詳情及變動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13中。

因包括收購後的ESH集團之有關借貸，故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之未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增加至203,60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578,000港元）。該等銀行及其他借貸款中約96%以短期形

式安排，用於本集團日常業務及須於一年內償還，約4%為長期性質，主

要為本集團借用之貿易貸款。本集團之借貸需求並無重大之季節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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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ESH集團之若干資產以融資租約租用，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之融資租約應付款項總額為2,4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由於期內有若干可換股票據進行換股，本公司之股本增加至131,384,000

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8,384,000港元），已發行之普通股

為 13,138,422,562股（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838,403,562

股）。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來自

ESH集團）為1,89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將由內部

資源撥付。

財資管理

本集團之現金管理及風險控制一向審慎。為達致更佳風險控制及有效資金

管理，本集團之財資活動由中央統籌。本集團於期內之收支絕大部份以港

元結算。現金一般作港元及美元短期存款。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僅有以港元計值之未償還借貸，除定息可換股票據外，本集團之借貸

主要為浮息貸款。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之外㶅或利率風險。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借貸總額（包括銀

行及其他借貸及可換股票據）1,034,607,000港元除以所運用之資本總額

（股東權益加借貸總額）1,105,655,000港元計算，增加至94%（二零零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9%），主要由於向中建電訊發行可換股票據

768,000,000港元，作為收購ESH集團之代價所致。因831,000,000港元

之可換股票據大部份屬欠付本集團之最終控股公司中建電訊，並訂有頗長

之贖回期限，故本集團並無即時之還款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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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所得款項用途

除了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及七月分別配售股份及可換股票據所籌得款項淨額

37,000,000港元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再從配售本金金額

21,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再籌得款項淨額20,800,000港元。該等

所得款項淨額合計達57,800,000港元，擬分別按照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六日

及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七日公佈所述，用作本集團之資本開支、研究及開發

及一般營運資金。該等所得款項中3,400,000港元已於期內動用，其餘

54,400,000港元備留供將來運用。

重大投資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二零零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無）。

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4,8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4,800,000港元）之若干固定資產及80,705,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43,000港元）之定期存款（大部份屬於ESH集

團），已作為本集團獲批之一般銀行信貸額之抵押。

或然負債

除了就日後可能向僱員支付之長期服務金（大部份來自ESH集團）有如簡明

綜合財務報告附註16所披露之3,05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15,000港元）之或然負債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並無

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僱員總數包括新收購的ESH集團之僱員

為15,493人（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7人）。薪酬通常每年檢

討。除薪金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公積金、醫療保險及表現花紅。本集團

之合資格僱員及人士亦有機會獲授優先認股權。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

日，有1,082,781,000份之優先認股權尚未行使（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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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4,430 —

銷售成本 (44,644) —

毛利 9,786 —

其他收入 685 2,238

行政及銷售費用 (6,551) (10,088)

其他經營費用 (1,610) —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2,310 (7,850)

融資成本 (663) (2,179)

除稅前溢利／（虧損） 1,647 (10,029)

稅項 7 —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1,647 (10,029)

少數股東權益 — —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純利／（虧損淨額） 1,647 (10,029)

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 0.015仙 (1.57)仙

　攤薄 0.011仙 (1.5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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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0 714,812 16,134
無形資產 31,589 496
商譽 64,017 32,297
其他資產 350 —
遞延稅項資產 10,161 —

820,929 48,927

流動資產
存貨 181,414 1,849
應收賬款及票據 11 491,754 29,86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928 1,790
已抵押存款 80,705 5,04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2,066 62,933

973,867 101,48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2 593,238 25,68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82,504 7,014
應付稅項 8,772 2,214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95,231 2,578

879,745 37,488

流動資產淨額 94,122 63,99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15,051 112,92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092 985
附息銀行貸款 7,273 —
融資租約應付款項 1,103 —
可換股票據 13 831,000 65,000

843,468 65,985

少數股東權益 535 535

71,048 46,401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4 131,384 108,384
儲備 (60,336) (61,983)

71,048 4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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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 股份 換股權

股本 溢價賬 繳入盈餘 資本儲備 儲備 累積虧損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 127,681 733,730 34,600 47,926 20,487 (1,014,788 ) (50,364 )

本期虧損 — — — — — (10,029 ) (10,029 )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27,681 733,730 34,600 47,926 20,487 (1,024,817 ) (60,393 )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108,384 733,350 — — — (795,333 ) 46,401

於兌換可換股票據時

　發行新股份 23,000 — — — — — 23,000

本期純利 — — — — — 1,647 1,647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131,384 733,350 — — — (793,686 ) 7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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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385 (4,341)

投資活動 116,621 61

融資活動 21,127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 139,133 (4,280)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2,933 7,275

於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2,066 2,99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28,956 2,995

三個月內到期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173,110 —

202,066 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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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附註：

1. 一般事項

集團重組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日完成時，委任麥紹棠先生、鄭玉清女士及

譚毅洪先生為浩宇科技之執行董事，另委任劉可傑先生及鄒小岳先生為浩宇

科技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同日，浩宇科技當時之接管人辭任，而浩宇科技之董事會接納Gerald

Clive Dobby先生及胡世榮先生辭任浩宇科技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另接納梁

浩華先生辭任浩宇科技之執行董事。該三位董事統稱「前任董事」。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浩宇科技改名為中建科技公司。上述所載中建

科技公司之五名董事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四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而唐智

海先生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此等現任之

六名董事統稱為「現任董事」。

2. 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為配合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本公司將其財政年度結算日

由九月三十日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由二零零二年度起生效。因此，本中

期涵蓋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六個月，而過往之中

期則指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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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3. 編製及綜合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會計

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按聯交所證券上巿

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根據關於本公司之介紹上市之集團改組（「集團改組」）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四日完成，中建科技公司（本集團之前控股公司）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

司，而中建科技公司當時之股東成為本公司之股東，股份按一換一之方式交

換，每位股東享有之權益與先前享有中建科技公司之權益一樣。有關集團改

組之其他詳情載於中建科技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日刊發之通函。集團

改組涉及受共同控制之公司。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7號「集團重組之會計處理」按會計合併

基準編製。據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

財務報告，乃假設本公司成為購入之附屬公司自其各自註冊成立／註冊日期

起之控股公司計算編製，而非由集團改組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四日生效之日

起計算編製。

所有集團內公司間之重要交易及結存均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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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3. 編製及綜合基準（續）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存置之賬簿及記錄編製。然

而，由於中建科技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一度被接管及管理層有所變更，中建科

技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中建科技集團」）若干賬簿及記錄已遺失或未知

其放置地點，現任董事於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時可處理之範圍局限於前

任董事及中建科技公司當時之接管人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日交予彼等之賬

簿及記錄。由於該等賬冊及記錄有限及不齊全，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反映本

集團若干交易之影響未能證實或有證據支持，特別是：

(a) 現任董事未能確信中建科技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與負

債是否公正地呈列。因此對中建科技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之簡

明綜合財務報告之承上結餘作出之任何調整，可能會影響本集團作為

比較數字之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業績有所保留。

(b) 現任董事未能確信中建科技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六個月期間所進行之交易的性質、完整性、適當與

否、分類及披露方式，亦未能確信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股東權

益變動表、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以及有關附註所反映作為比較數字之

有關金額是否公正地呈列。



15 中建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續）

3. 編製及綜合基準（續）

(c) 本集團擁有 70%權益之附屬公司 S. Meggatel Sdn. Bhd.（「S.

Meggatel」）由中建科技公司前管理層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及後由本

公司於集團重組後接手。該附屬公司之賬簿及記錄乃由少數股東存

置，而現任董事未能促使少數股東交出妥善之賬冊及記錄以供本集團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因此，現任董事未能確信S. Meggatel截至二

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進行之交易的性質、完整性、適當與

否、分類及披露方式，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載截至二零零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表及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簡

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所記錄之有關少數股東權益。S. Meggatel列入二零

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

財務報告之淨資產、營業額及期內虧損分別約1,600,000港元、無及約

100,000港元。

基於上述因素，儘管在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時已盡量減輕記錄不完

整所造成之影響，現任董事仍未能就賬冊及記錄之完整性發表任何聲

明。本公司現任董事未能確信所有以該附屬公司之名義進行之交易已

列入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內。在可能之情況下，本公司現任董事於釐定

本集團之資產與負債時，已採取彼等認為可行之措施按彼等所知之資

料計算該附屬公司之資產與負債，並已於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時

作出彼等認為適當之撥備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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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3. 編製及綜合基準（續）

(d) 在上述之情況下，現任董事未能確信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及現金流量（分別在簡明綜合損益表及簡明綜合現

金流動表以比較數字之形式呈列）可與本期間之相關數字作出比較。

4. 主要會計政策

除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

稅」（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會計期生效）外，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

主要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告所採

用者一致。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之主要影響乃關於遞延稅項。於過往年

度，若負債能於可見將來變現，乃使用收益表債務法就所有重大時差作出遞

延稅項部份撥備。除非有合理理由相信其變現得到保證，否則遞延稅務資產

不予以確認。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規定採用資產負債表之債務方

法。除有限的例外情況外，遞延稅項乃就財務報表內資產及負債賬面與計算

應課稅溢利所使用之相應稅務基礎兩者之所有暫時差別予以確認。在會計實

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並無任何特定過渡性規定下，此新會計政策已被有

追溯性地採用。

會計政策之變動並無對現行中期業績造成重大影響。然而，由於如上文附註

3所述中建科技公司之前任董事及當時之接管人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日交

予現任董事之賬冊及記錄有限及不齊全，因此，本集團難以根據新更改之政

策重列過往中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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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5.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以兩種劃分方式呈列：

(i) 按業務劃分之主要分類報告基準；及

(ii) 按地域劃分之次要分類報告基準。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按其業務及所提供產品之性質組成及分開管理。本集團

各個業務類別自成一個策略性業務單位，所提供之產品承受不同之風險及享

有不同之回報。業務分類之詳情概述如下：

(a) 電訊產品類別乃關於製造及銷售電訊產品及用於電訊產品之充電器及

變壓器；及

(b) 公司類別包括一般之公司收支項目。

在釐定本集團之地域分類時，收入乃按客戶所在地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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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5. 分類資料（續）

(a) 按業務劃分

下表分別呈列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按本集團業務劃分之收入及業績。

電訊產品 公司及其他 總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間客戶銷售 54,183 — — — 54,183 —

　其他對外收入 685 — — 2,238 685 2,238

收入總額 54,868 — — 2,238 54,868 2,238

分類業績 4,657 — (2,594) (7,850) 2,063 (7,850)

利息收入 247 —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2,310 (7,850)

融資成本 (663) (2,179)

除稅前溢利／（虧損） 1,647 (10,029)

—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

　溢利／（虧損） 1,647 (10,029)

少數股東權益 — —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

　純利／（虧損淨額） 1,647 (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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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5. 分類資料（續）

(b) 按地域劃分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超逾98%收入來自於中國（包

括香港）經營之業務。

由於資料不詳，故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地域劃分

之分析。

6. 折舊及攤銷

期內，本集團之固定資產之折舊約1,55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六個月：約1,798,000港元），而無形資產之攤銷約909,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7.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截至二零零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6%）之稅率計算作出撥備。其他地方之應課稅

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根據當地之現行法例、慣例

及詮釋而計算。

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被列為外商全資企業）享有若干稅務優惠，包括於

首次錄得盈利之年度起兩年完全豁免中國所得稅，其後連續三年可獲寬免

50%。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或其他地方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及海外

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由於未能確定潛在遞延稅項資產能否收回，因此並無確認本公司及若干附屬

公司有關稅項虧損之潛在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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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9.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期內股東應佔純利約1,647,000港元（截至二

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虧損淨額約10,029,000港元）及期內已發

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0,977,355,203股（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638,403,562股，按十股股份合併為一股股份之股份合併作出調

整）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股東應佔純利，並且就期內所有可換股票據視為已

行使而節省之利息作出調整後約1,833,000港元計算。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

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為16,975,009,510股，包括計算期內每股基本盈

利所用之加權平均已發行普通股數目10,977,355,203股；期內所有可換股

債券視為已行使而假設發行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5,868,271,507股及期內

所有優先認股權視為已行使而假設無償發行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29,382,800股。

計算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行使可

換股票據，因為行使將帶來反攤薄影響。

10. 固定資產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入及出售之固定資產分別

約52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及約300,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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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11. 應收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30至90日信貸期。應收賬款及票據之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 千港元 %

現時至30日 261,399 53 28,259 95

31至90日 146,369 30 1,464 5

61至90日 83,986 17 99 —

90日以上 — — 45 —

總計 491,754 100 29,867 100

12. 應付賬款及票據

應付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 千港元 %

現時至30日 287,860 49 18,995 74

31至60日 116,196 20 4,118 16

61至90日 102,772 17 2,386 9

90日以上 86,410 14 183 1

總計 593,238 100 25,6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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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13. 可換股票據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五年可換股票據－附註(a) 45,000 45,000

二零零四年可換股票據－附註(b) 8,000 20,000

二零零五年可換股票據－附註(c) 10,000 —

二零零八年可換股票據－附註(d) 768,000 —

831,000 65,000

附註：

(a)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日，中建科技公司向中建電訊一間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4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其後以本公司於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四日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取代，作為集團改組之一部

份。有關可換股票據乃就支付向中建電訊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收購電

子實業及其附屬公司之全部權益之部份代價而發行。可換股票據賦予

持有人權利於可換股票據屆滿前五個營業日之任何營業日，按每股換

股價0.01港元將本金額兌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可

換股票據為免息，並將於其發行日期之三週年屆滿。

(b)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九日，中建科技公司透過一名配售代理向一名獨

立承配人發行本金總額2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其後以本公司

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四日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取代，作為集團改組之一

部份。可換股票據賦予持有人權利於可換股票據屆滿前五個營業日之

任何營業日按每股換股價0.01港元將本金額兌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可換股票據按年利率5厘計息，並將於其發行日期

之兩週年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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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13. 可換股票據（續）

期內，12,000,000港元之本金額已按每股換股價0.01港元兌換為本公

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因此，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尚有

8,000,000港元之本金額仍未兌換。

(c)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四日，本公司透過一名配售代理向若干名獨立承

配人發行本金總額21,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賦予持

有人權利於可換股票據屆滿前五個營業日之任何營業日，按每股換股

價0.01港元將本金額兌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可換

股票據按年利率2厘計息，並將於其發行日期之兩週年屆滿。

期內，11,000,000港元之本金額已按每股換股價0.01港元兌換為本公

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因此，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尚有

10,000,000港元之本金額仍未兌換。

(d)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向中建電訊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發行本金總額768,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作為支付向中建電訊之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收購ESH及其附屬公司全部權益之代價。可換股票

據賦予持有人權利於可換股票據屆滿前五個營業日之任何營業日按每

股換股價0.014港元將本金額兌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

股。可換股票據按最優惠貸款利率加2厘計年息，而可換股票據將於其

發行日期之五週年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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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14. 股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20,000,000,000股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2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3,138,422,562股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838,403,562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31,384 108,384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之普通決議案，透過增設

9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額外股份（在各方面皆與本公司現有

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益），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300,000,000港元增至

1,200,000,000港元。

期內已發行及繳足之普通股之變動如下：

賬面值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108,384 10,838,403,562

行使優先認股權 — 19,000

兌換可換股票據 23,000 2,300,000,000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131,384 13,138,422,562



25 中建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續）

15. 抵押資產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乃以下列項目作擔保：

(i) 本集團約80,7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000,000

港元）之定期存款作抵押；及

(ii) 本集團賬面淨值總額約4,8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4,800,000 港元）之若干租約土地及樓宇之固定抵押，其後於二零零

三年七月解除。

16. 或然負債

本集團根據香港僱傭條例於日後可能向僱員支付之長期服務金方面有或然負

債，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可能產生之最高金額約3,052,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15,000港元）。或然負債之產生乃由於若干現

有僱員於結算日在本集團工作至所需服務年期，如彼等在若干情況下離職，

根據僱傭條例將合資格獲得長期服務金。由於本集團認為上述情況不大可能

會導致日後大量資源流出本集團，因此並未就上述可能產生之款項作出撥

備。

17.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惟尚未撥備 1,893 —



26

中期業績（續）

18. 營業租約安排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一項營業租約安排租出租約土地及樓宇，租期為三年。租

約條款根據當時之市道定期調整租金。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與租戶訂立之不可撤銷營業租

約於下列期間到期應收之未來最低租約款項總額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000 —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9,000 —

15,000 —

(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營業租約安排租用若干辦公室物業，該等物業之租期平均

為兩年。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土地及樓宇之不可撤銷營業租

約於下列期間到期應付之未來最低租約款項總額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016 —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556 —

10,5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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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19. 結算日以後之事項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S.

Meggatel與獨立第三者Leadken Industry Sdn. Bhd訂立一份買賣協議，據

此，S. Meggatel同意出售位於馬來西亞之11071號地段及11072號地段之

物業，總代價為2,600,000馬來西亞元（相當於約5,169,000港元）。該項交

易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完成。

20.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於期內曾與同系附屬公司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管理費用 (i) 1,200

租金費用 (ii) 900

銷售產品 (iii) 45,750

採購物料 (iv) 10,627

附註：

(i) 中建電訊（香港）有限公司（「中建電訊（香港）」），ESH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就提供一般行政、管理資訊系統顧問及硬件維修服務向電子實業

收取管理費用，管理費用按實際產生之成本釐定。於二零零三年六月

三十日本公司收購ESH集團前，ESH為中建電訊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ii) 中建電訊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CCT Properties (Dongguan) Limited

（「CCT Properties」）就提供位於中國東莞之廠房向電子實業收取租金

費用，租金乃根據電子實業與CCT Properties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二日

訂立之租賃協議所載之條款及條件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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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續）

20. 關連人士交易（續）

(iii) 向中建電訊（香港）出售電子實業之產品（包括變壓器、交流電／直流電

轉換器及特製之內置供電器），有關價格乃根據產品之直接物料成本加

相關直接物料成本最高達50%之百分比釐定。

(iv) 電子實業向中建電訊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納進控股有限公司購入之物料

（包括塑膠鑄模及物料），有關價格乃根據物料之直接成本加相關直接

成本最高達50%之百分比釐定。

除上述交易外，根據與中建電訊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五日訂立之有條件協

議，本公司向中建電訊收購ESH及其附屬公司之全部權益，包括轉讓股東貸

款予本公司，代價為768,000,000港元，以發行本公司之可換股票據支付。

ESH集團主要從事以原設計製造及原設備製造方式設計、製造及出售電訊產

品（包括室內無線電話及無線電對講機）業務。交易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完成，收購之其他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一日刊發之通函中。

21.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列以配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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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之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及／或彼等各自

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

以下權益及淡倉而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

之登記冊中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或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巿規則（「上巿規則」）上巿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a) 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權益之相關股份之好倉：

於本公司之優先認股權

佔股權

每股 尚未 總額

優先認股權 優先認股權 股份 行使之優先 相關 之概約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認股權數目 股份總數 百分比

港元 (%)

麥紹棠 30/4/2003 30/4/2003- 0.014 100,000,000 100,000,000 0.76

29/4/2008

鄭玉清 30/4/2003 30/4/2003- 0.014 100,000,000 100,000,000 0.76

29/4/2008

譚毅洪 30/4/2003 30/4/2003- 0.014 100,000,000 100,000,000 0.76

29/4/2008

唐智海 30/4/2003 30/4/2003- 0.014 50,000,000 50,000,000 0.38

29/4/2008

鄒小岳 30/4/2003 30/4/2003- 0.014 8,000,000 8,000,000 0.06

29/4/2008

劉可傑 30/4/2003 30/4/2003- 0.014 8,000,000 8,000,000 0.06

29/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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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董事之權益（續）

(b) 於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i) 於CCT Telecom Holdings Limited（中建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中建電訊」）股份之好倉：

於中建電訊實益持有之

普通股股份數目 佔股權總額

及權益性質 之概約

董事姓名 個人 家族 公司 百分比

(%)

麥紹棠

（附註） 856,000 1,407,500 83,998,441 20.44

鄭玉清 9,876,713 — — 2.34

唐智海 282,000 — — 0.07

附註：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條文，麥紹棠先生之家族權益於中建電

訊持有之1,407,500股股份由其夫人姚如英女士持有，而麥紹棠先生之

公司權益於中建電訊持有之83,998,441股股份則由Capital Interest

Limited 持有，該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由其夫人姚如英女士及其兩位兒子

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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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董事之權益（續）

(b) 於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ii) 於中建電訊股本衍生權益之相關股份之好倉：

於中建電訊之優先認股權

佔股權

每股 尚未 總額

優先認股權 優先認股權 股份 行使之優先 相關 之概約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認股權數目 股份總數 百分比

港元 (%)

麥紹棠 13/8/2001 16/8/2001- 2.936 5,000,000 5,420,000 1.28

15/8/2003

17/3/2003 17/3/2003- 0.750 420,000

16/3/2008

鄭玉清 13/8/2001 16/8/2001- 2.936 1,250,000 5,450,000 1.29

15/8/2003

17/3/2003 17/3/2003- 0.750 4,200,000

16/3/2008

譚毅洪 13/8/2001 16/8/2001- 2.936 1,250,000 5,450,000 1.29

15/8/2003

17/3/2003 17/3/2003- 0.750 4,200,000

16/3/2008

唐智海 13/8/2001 16/2/2002- 2.936 500,000 1,500,000 0.36

15/8/2003

17/3/2003 17/3/2003- 0.750 1,000,000

16/3/2008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之董事及最高

行政人員及／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及淡

倉而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中或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或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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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而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中：

(i)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所持普通股 佔股權總額

股東名稱 附註 股份數目 之概約百分比

(%)

中建電訊 (a) 4,500,000,000 34.25

CCT Technology Investment Limited (b) 4,500,000,000 34.25

Jade Assets Company Limited 1,800,000,000 13.71

CCT Assets Management Limited 1,350,000,000 10.27

Expert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1,350,000,000 10.27

Dongguan Defa Investment Limited 2,000,000,000 15.22

譚金榮 (c) 2,000,000,000 15.22

渣打銀行 1,208,309,852 9.20

Kwong Cheong Trading Limited 1,200,000,000 9.13

楊紹武 (d) 1,200,000,000 9.13

附註：

(a) 所披露之權益包括由CCT Technology Investment Limited透過下文附註 (b)提

及之附屬公司實益擁有之4,500,000,000股股份。CCT Technology Investment

Limited為中建電訊之全資附屬公司。

(b) 所披露之權益包括由 Jade Assets Company Limited、CCT Assets

Management Limited及Expert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分別持有之

1,800,000,000股、1,350,000,000股及1,350,000,000股股份，該等公司均為

CCT Technology Investment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

(c) 所披露之權益包括由 Dongguan Defa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之

2,000,000,000股股份。譚金榮先生於該公司擁有75%權益。

(d) 所披露之權益包括由Kwong Cheong Trading Limited持有之1,200,000,000股

股份，該公司由楊紹武先生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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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主要股東之權益（續）

(ii)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權益之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本衍生權益 所持股本 佔股權總額之

持有人名稱 附註 衍生權益概述 相關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

中建電訊 (a) 於二零零五年到期之 4,500,000,000 451.78

45,000,000港元
零息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八年到期之 54,857,142,857

768,000,000港元
最優惠借貸利率加2厘息

可換股票據

CCT Technology (b) 於二零零五年到期之 4,500,000,000 451.78

　 Investment 45,000,000港元
　Limited 零息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八年到期之 54,857,142,857

768,000,000港元
最優惠借貸利率加2厘息

可換股票據

Emporium 於二零零五年到期之 4,500,000,000 34.25

　 International 45,000,000港元
　Limited 零息可換股票據

Noble Team 於二零零八年到期之 54,857,142,857 417.53

　 Investments 768,000,000港元
　Limited 最優惠借貸利率加2厘息

可換股票據

Kwong Cheong 於二零零四年到期本金額 800,000,000 6.09

　Trading Limited 為20,000,000港元
其中之8,000,000港元

5厘息可換股票據

楊紹武 (c) 於二零零四年到期本金額 800,000,000 6.09

為20,000,000港元
其中之8,000,000港元

5厘息可換股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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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主要股東之權益（續）

(ii)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權益之相關股份之好倉（續）：

附註：

(a) 所披露之權益包括由CCT Technology Investment Limited透過下文附註(b)提

及之附屬公司實益擁有合共59,357,142,857股相關股份。CCT Technology

Investment Limited為中建電訊之全資附屬公司。

(b) 所披露之權益包括由 Emporium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Noble Team

Investments Limited分別持有之4,500,000,000股及54,857,142,857股相關

股份，兩者均為CCT Technology Investment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

(c) 所披露之權益包括由Kwong Cheong Trading Limited持有之800,000,000股

相關股份，該公司由楊紹武先生全資擁有。

(iii)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權益之相關股份之淡倉：

股本衍生權益 相關 佔股權總額之

持有人名稱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

渣打銀行 1,208,309,852 9.2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本公司董

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而記

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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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認股權計劃

優先認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七日及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五日，已分別由本公司當時

之股東及本公司當時之控股公司CCT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中

建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之股東有條件地採納新優先認股權計劃（「新優先認

股權計劃」）。緊隨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在聯交所上市後，

新優先認股權計劃成為無條件。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新優先認

股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之優先認股權有1,082,781,000份。

根據新優先認股權計劃授出之優先認股權於期內之變動詳情如下：

優先認股權數目 本公司股份價格

於 於 於優先 於優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優先 優先 每股股份 認股權 認股權

參與人 一月一日 期內失效／ 六月三十日 認股權 認股權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日期

姓名或類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註銷 尚未行使 授出日期 行使期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港元 港元 港元

執行董事

麥紹棠 — 100,000,000 — — 100,000,000 30/4/2003 30/4/2003- 0.014 0.014 —

29/4/2008

鄭玉清 — 100,000,000 — — 100,000,000 30/4/2003 30/4/2003- 0.014 0.014 —

29/4/2008

譚毅洪 — 100,000,000 — — 100,000,000 30/4/2003 30/4/2003- 0.014 0.014 —

29/4/2008

唐智海 — 50,000,000 — — 50,000,000 30/4/2003 30/4/2003- 0.014 0.014 —

29/4/2008

— 350,000,000 — — 3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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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認股權計劃（續）

優先認股權計劃（續）

根據新優先認股權計劃授出之優先認股權於期內之變動詳情如下（續）：

優先認股權數目 本公司股份價格

於 於 於優先 於優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優先 優先 每股股份 認股權 認股權

參與人 一月一日 期內失效／ 六月三十日 認股權 認股權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日期

姓名或類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註銷 尚未行使 授出日期 行使期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港元 港元 港元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鄒小岳 — 8,000,000 — — 8,000,000 30/4/2003 30/4/2003- 0.014 0.014 —

29/4/2008

劉可傑 — 8,000,000 — — 8,000,000 30/4/2003 30/4/2003- 0.014 0.014 —

29/4/2008

— 16,000,000 — — 16,000,000

其他僱員

合計 — 716,800,000 (19,000) — 716,781,000 30/4/2003 30/4/2003- 0.014 0.014 0.022

29/4/2008

— 716,800,000 (19,000) — 716,781,000

— 1,082,800,000 (19,000) — 1,082,781,000

附註：

1. 優先認股權之行使價可於配售新股或發行紅利或本公司股本其他類似變動時調整。

2. 本公司股份於優先認股權授出日期之價格為本公司股份於緊接優先認股權授出日期

前一個交易日在聯交所之收市價。

3. 本公司股份於優先認股權行使日期之價格為本公司股份於緊接優先認股權行使日期

前一個交易日在聯交所之加權平均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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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認股權計劃（續）

優先認股權計劃（續）

本公司董事認為由於多項重要估值因素未能確定，不宜披露已授出之優先

認股權於期內之應有價值。因此，基於多方面之揣測性假設而評估優先認

股權價值並無意義，並可能會誤導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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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

於聯交所或其他證券交易所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實務守則，並討論有

關財務及會計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除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如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守則」）第7段所規定般有固定任期，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

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外，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

公司現時或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任何時間曾不遵

守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麥紹棠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九日


